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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聽力篩檢 Q&A 
 

Q1：新生兒為什麼需要接受聽力篩檢？ 

A1：一、台灣新生兒先天性雙耳中重度聽障的發生率約為一千個新生兒中約有一到二名。 

二、研究指出，先天性聽力損失建議於6個月大前就開始配戴聽覺輔具與接受聽能力復

健，能使嬰幼兒有正常的語言發展歷程。只利用觀察的方式來看嬰兒對聲音的行為

反應，是無法正確診斷出是否有聽力損失的問題，需要聽力檢查的儀器才能正確診

斷出嬰兒的聽力損失。 

 

Q2：哪些醫療院所可提供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若剛好接生醫療院所無法提供時，應該帶新

生兒到何處接受篩檢？ 

A2：一、經國民健康署認證及公告之「新生兒聽力篩檢特約醫療機構」（可至國民健康署網

站查詢或洽詢當地衛生局），就可提供篩檢服務，如新生兒原接生院所未提供篩檢

服務或無法於出院前完成篩檢，出院後仍可攜帶寶寶或父母親（寶寶出生二個月

內）的健保卡儘快前往上述所指特約機構接受篩檢。 

二、民眾若至未經國民健康署公告之「新生兒聽力篩檢特約醫療機構」篩檢，需自行負

擔檢查費用。 

          

Q3：接受新生兒聽力篩檢費用補助有條件限制嗎？ 

A3：一、101年起，凡3月15日(含)以後出生，本國籍新生兒在出生三個月內，於國民健康署

公告之「新生兒聽力篩檢特約醫療機構」接受篩檢個案，檢查費用由政府負擔，並

由特約醫療機構逕向政府申請每案新台幣700元篩檢經費。 

二、為鼓勵民眾配合本項施政服務目的，確實掌握新生兒於出生後三個月內即能接受篩

檢，若逾三個月接受篩檢之個案，不列入本補助方案對象，其篩檢費用得視各醫療

院所收費標準自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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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治療及補助資源，可以在那裡取得？ 

A4：一、政府補助資源： 

1.內政部透過各縣市政府對所有聽障者復健/創健所需輔具補助金額如下- 

項目 

補助金額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般戶 

人工電子耳 60萬 45萬 30萬 

助聽器(單耳) 1萬5000 1萬1250 7500 

助聽器(雙耳) 3萬 2萬2500 1萬5000 

2.另內政部於身心障礙者醫療及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第四條對於視障者或具視障

之多重障礙者，亦針對低收入戶及一般收入戶提供生活輔具補助標準，可透過各

縣市政府社會局瞭解。 

         

3.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費用，可依據衛生福利部、內政部101年7月9日頒布「身心障

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申請，補助費用低收入戶：12

萬、中低收入戶：9萬元、一般戶：6萬元，逕向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申請。 

 

二、民間補助資源：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台北、台中地區) 

三、民間治療資源：可逕洽詢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台北、高雄、宜蘭、桃園地

區)、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台北、台中地區)、承輝聽語中心(台中地區)、醫院聽

語療育 

 

Q5：新生兒聽力篩檢補助方案，是否有限制早產兒的體重？ 

A5：新生兒聽力篩檢補助服務方案，補助對象為自101年3月15日(含)以後出生，本國籍未滿

3個月之新生兒。並無限定新生兒之體重或周數，惟早產兒若有插管、住保溫箱、或加

護病房有儀器聲音之干擾等，較難進行聽力篩檢，建議早產兒出生後仍請兒科醫師評估

其狀況後，於適當時機進行聽力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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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參與「新生兒聽力篩檢補助服務方案」之特約機構如何申報補助經費？ 

A6：一、由衛生福利部公告「新生兒聽力篩檢補助方案」通過申請醫療機構，於完成新生兒

聽力篩檢及系統登入篩檢結果，向健保局申報，案件分類為預防保健 A3(健保申報

代碼為20、就醫序號為 IC20) 補助每案新台幣700元費用。 

二、出生2個月內未領健保卡之新生兒，得依附母親或父親健保卡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

申報。如母親為外籍配偶無健保卡者，則可依附父親健保卡註記。 

三、申報及核付作業如下： 

（一）住院或急診期間同步接受新生兒聽力篩檢：分開二筆申報。已向健保局確認，

新生兒可於住院期間內依附父母健保卡註記另外一筆申報本方案之門診代碼。 

（二）上開預防保健服務另列一筆申報，因新生兒尚未領取健保 IC卡(出生60天

內)，請依健保局「依附註記就醫」之方式申報。 

（三）健保 IC卡之登錄，比照預防保健服務，並於「保健服務項目註記」欄位〝空

白〞，「檢查項目代碼」欄位登錄〝20〞。 

 

Q7：推動新生兒聽力篩檢配套辦理事項？ 

A7：一、地方衛生局應配合宣導、協助新生兒進行聽力篩檢及異常個案追蹤管理。 

二、辦理執行單位(接生醫療院所)之推廣說明會及篩檢人員訓練。 

三、針對家長進行新生兒聽力篩檢前後的衛教及宣導。 

四、輔導轄內醫療院所參與本項篩檢服務，請邀轄區內出生數最高的大型醫院加入，至

少能涵蓋80％出生數，以達到便民效果。 

五、轉介民眾取得適當之政府資源。 

 


